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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5月26日

在公司302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5月26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到监

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王峰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王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个人简历：

王峰先生，中国国籍，1979年出生，最近五年一直在本公司工作，历任公司市场部经理、售后服务

部部长，现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监事会主席；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

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特此公告。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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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路158号公司412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95,758,04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38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冯焕培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5,718,947 99.9964 13,800 0.0012 25,300 0.0024

2、 议案名称：《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5,718,947 99.9964 13,800 0.0012 25,300 0.0024

3、 议案名称：《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5,718,947 99.9964 39,100 0.0036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5,718,947 99.9964 13,800 0.0012 25,300 0.0024

5、 议案名称：《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5,707,447 99.9953 50,600 0.0047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5,718,947 99.9964 13,800 0.0012 25,300 0.0024

7、 议案名称：《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5,718,947 99.9964 13,800 0.0012 25,300 0.0024

8、 议案名称：《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5,718,947 99.9964 39,100 0.0036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2,068,556 99.6632 3,689,491 0.3368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5,718,947 99.9964 13,800 0.0012 25,300 0.0024

11、 议案名称：《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5,707,447 99.9953 50,600 0.0047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5,710,847 99.9956 47,200 0.0044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5,732,747 99.9976 25,300 0.0024 0 0.0000

14、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5,707,447 99.9953 25,300 0.0023 25,300 0.0024

15、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21-2023）〉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5,707,447 99.9953 25,300 0.0023 25,300 0.0024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6.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6.01 选举冯焕培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095,144,858 99.9440 是

16.02 选举朱仁德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095,009,208 99.9316 是

16.03 选举冯震坤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095,009,207 99.9316 是

16.04 选举关树军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095,010,207 99.9317 是

16.05 选举李人洁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095,010,207 99.9317 是

16.06 选举张国铭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095,144,863 99.9440 是

17.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17.01 选举郑利民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95,135,263 99.9431 是

17.02 选举江轩宇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95,135,253 99.9431 是

17.03 选举赵磊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95,135,255 99.9431 是

18.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8.01 选举李红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1,095,182,752 99.9474 是

18.02 选举田华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1,095,182,754 99.9474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1,090,098,66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5,608,779 99.1059 50,600 0.8941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1,193,788 95.9337 50,600 4.0663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4,414,99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4,383,991 99.1160 13,800 0.3119 25,300 0.5721

2

《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4,383,991 99.1160 13,800 0.3119 25,300 0.5721

3

《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383,991 99.1160 39,100 0.8840 0 0.0000

4

《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4,383,991 99.1160 13,800 0.3119 25,300 0.5721

5

《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4,372,491 98.8560 50,600 1.1440 0 0.0000

6

《关于聘请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4,383,991 99.1160 13,800 0.3119 25,300 0.5721

7

《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4,383,991 99.1160 13,800 0.3119 25,300 0.5721

8

《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4,383,991 99.1160 39,100 0.8840 0 0.0000

9

《关于公司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733,600 16.5856 3,689,491 83.4144 0 0.0000

10

《关于预计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

财的议案》

4,383,991 99.1160 13,800 0.3119 25,300 0.5721

11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4,372,491 98.8560 50,600 1.1440 0 0.0000

12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4,375,891 98.9328 47,200 1.0672 0 0.0000

13 《关于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4,397,791 99.4280 25,300 0.5720 0 0.0000

14

《关于修改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议案》

4,372,491 98.8560 25,300 0.5719 25,300 0.5721

15

《关于制定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21-2023）的议案》

4,372,491 98.8560 25,300 0.5719 25,300 0.5721

16.01 选举冯焕培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3,809,902 86.1366

16.02 选举朱仁德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3,674,252 83.0697

16.03 选举冯震坤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3,674,251 83.0697

16.04 选举关树军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3,675,251 83.0923

16.05 选举李人洁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3,675,251 83.0923

16.06 选举张国铭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3,809,907 86.1367

17.01

选举郑利民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3,800,307 85.9197

17.02

选举江轩宇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3,800,297 85.9194

17.03

选举赵磊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3,800,299 85.9195

18.01 选举李红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3,847,796 86.9933

18.02 选举田华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3,847,798 86.9934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审议的议案1-4、议案6-12、议案16-18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

所持有表决权的1/2以上审议通过。

本次审议的议案5、议案13-15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

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晓娟、李梦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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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5月26日

在公司302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5月26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

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冯焕培先

生主持。 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以现场投票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经审议决定选举冯焕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选的议案》。

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冯焕培先生、朱仁德先生、

郑利民先生组成，其中冯焕培先生为主任委员；

2、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江轩宇先生、郑利民先生、

冯震坤先生组成，其中江轩宇先生为主任委员；

3、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冯焕培先生、郑利民先生、

赵磊先生组成，其中郑利民先生为主任委员，赵磊先生为副主任委员；

4、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赵磊先生、江轩宇

先生、冯震坤先生组成，其中赵磊先生为主任委员。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继续聘任冯焕培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审议决定继续聘任冯焕培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601908� � � � � � � � �证券简称：京运通 公告编号：临2021-043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及聘任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和《关于继续聘任冯焕培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

议案》。

经审议决定，选举冯焕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继续

聘任冯焕培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个人简历：

冯焕培先生，中国国籍，1966年出生，最近五年一直在本公司工作，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兼任部分子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经理等职务，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冯焕培先生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特此公告。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600281� � � � � � � � � � � �股票简称：太化股份 编号：临2021－041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启动收购四家标的公司部分股权行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董事会同意启动收购四家标的公司部分股权行为。

●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四家标的公司股权， 收购定价均依据审计评估机构最终审计评估结

论进行确定。

● 收购四家标的公司股权将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股权收购事宜处于筹划推进阶段，最终能否完成存在不确定性。

2021�年 5�月 2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21�年第五次董事会， 同意启动收购四家标的公

司部分股权的行为，基本情况如下：

一、交易对方及交易标的公司情况介绍

（一）启动收购山西阳煤道得新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持有的长兴德烯科技有限公司15%股权和山

西碳烯科技有限公司40%股权行为。

1、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西阳煤道得新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赛鱼街道中国纳谷1906室

经营范围：对非上市企业股权、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权等非公开交易的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

服务（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阳泉煤业集团天安产业孵化器有限责任公司99.8004%； 上海道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0.1996%

2、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长兴德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湖州市长兴经济开发区明珠路1278号长兴世贸大厦8层830室

经营范围：石墨烯、纳米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及专营产品）、纺织

品、化纤制品、 塑料制品、橡胶制品、蓄电池、光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 机电设备、金属制品（除贵、稀

及放射性金属）、陶瓷制品、 通用机械设备、环保节能设备、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

医疗器械、文化用品、艺术品（除文物、古玩、字画、邮品）的销售及其生产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石墨烯生产项目的筹建（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筹建期至2017年6月29�日）；生物医

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企业概况：长兴德烯设立于2016年6月30日，注册资本189.783万元，法人代表：皮卫东。 公司专注

于单层石墨烯及其应用全链条技术及其产业化，独创国际领先的全单层石墨烯生产技术，掌握多功能

复合纤维、电热膜、导热膜三大核心应用技术，同时拥有纯石墨烯纤维、铝-石墨烯超级电池、高性能超

级电容器、新一代光电探测器、石墨烯光波医学理疗器等多项先进战略技术储备。 长兴德烯生产的单

层氧化石墨烯具有全单层、大尺寸、超纯度、高溶解度、连续可纺性、明亮液晶态、上佳分散力、粉末再

分散优异等特点。

股权结构：高超52.69%；山西阳煤道得新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杭州源烯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7.67%；广州华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杭州联虹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1.6%；杭州德高人创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50%；杭州高烯人创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5.86%；杭州品烯创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67%

（2）公司名称：山西碳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冠山镇龙川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石墨烯材料销售；石

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制造

（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纤维制造、销售；纤维素纤维原料及纤维制造；碳纤维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家

用纺织制成品制造；针织或钩针编织物及其制品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

针纺织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服装辅料销售；服装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企业概况：山西碳烯科技有限公司设立于2020年9月30日，注册资本3亿元，法人代表：张巧林。 公

司主要生产销售单层氧化石墨烯原料、石墨烯纤维切片和石墨烯复合锦纶等，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

总投资3亿元,规划占地100亩，项目全面投产后将达到年产100吨单层氧化石墨烯原料和3000吨单层

石墨烯多功能复合纤维(锦纶)的生产能力，预计投产后年增收入2亿元,年均实现净利润约1500万元；

二期总投资40亿元,年产千吨单层氧化石墨烯原料及其配套应用项目，预计投产后年增收入20亿元,

年均实现净利润约2亿元。

股权结构：山西阳煤道得新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0%；长兴德烯科技有限公司39%；

杭州高烯科技有限公司21%。

（二）启动收购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山西阳煤华豹纳谷气凝胶涂层有限公司39%

股权行为

1、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阳泉市北大西街5号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限分支机构)、矿石开采；煤炭加工；煤层气开发；建筑施工、建

设工程，建筑安装、勘察设计；物资供销；铁路运输；道路货物运输；煤气、电力生产，燃气经营、发电业

务（仅限分支机构）；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房地产经营；矿石加工；食品经营、住宿服务、文艺表演、

娱乐场所经营、文化娱乐服务（仅限分支机构）；机械修造；加工木材、建材、钢材、磁材、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品）、金属制品、服装、劳保用品、矿灯；广告制作；印刷品印刷；消防技术服务；消防器材、医疗器

械经营，修理、销售；汽车修理（仅限分支机构）；种植，动物饲养场、养殖（除国家限制禁止种养的动植

物）；园林绿化工程；本企业自产的磁材、铝材、玛钢件、服装的出口，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

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国家禁止或者限定的技术和商品除外）；房屋、场地及机械设备

租赁；制造、加工、销售煤矿机械配件、橡胶制品、输送带、升降带、带芯；材料科学、机械工程研究服务；

煤矿装备研发、设计、材料研究；技术咨询；职业教育与培训。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59.783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34.6720%；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5.5446%

2、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西阳煤华豹纳谷气凝胶涂层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冠山镇龙川工业园区新区

经营范围：气凝胶复合材料和新型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应用；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特种纤维、特种涂料、水性乳液、特种催化剂研发、生产、销售；生产、销售消毒产

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日常防护口罩、医疗器械；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纳米新材料研发、

销售；建设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消防工程、钢结构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环保工程、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公用工程施工；建筑施工；建筑劳务分包；设备租赁；进出口贸易；金属表面处理

加工；道路货物运输；节能评估；合同能源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企业概况：华豹纳谷成立于2020年7月，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华豹纳谷项目利用水性乳液、水性丙

烯酸树脂、钛白粉，添加剂和各种溶剂合成生产水性工业涂料、水性建筑涂料、水性乳液、水性固化剂、

水性丙烯酸树脂和水性环氧树脂。 年生产水性工业涂料6万吨，水性建筑涂料10万吨，水性乳液2万吨，

水性固化剂0.5万吨，水性丙烯酸树脂1万吨，水性环氧树脂1.5万吨。 项目总投资约19673.83万元，建设

期1年。 项目投产后，生产期每年约实现销售收入193840.71万元，实现利润总额4264.73万元。

股权结构：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39%；山西华豹新材料有限公司36%；三亚天与海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15%；山西阳中新材有限责任公司10%。

（三）启动收购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普田农业有限公司30%股权

行为

1、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太原市晋源区义井街20号

经营范围：生产、研制、销售有机、无机化工原料，化肥、焦炭、电石、橡胶制品、试剂、溶剂、油漆、涂

料、农药、润滑油脂及其它化工产品（危化品除外）；贵金属加工；电子产品及仪表制造、销售；建筑、安

装、装潢；设备维修制造；道路货物运输、铁路运输；化工工程设计；供水；购销储运金属材料、建材、磁

材；服装加工；信息咨询；物业服务；污水处理；进出口：商品、技术进出口贸易服务；危险化学品经营(只

限分支机构)；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煤炭及制品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100%。

实际控制人：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托管太原化学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普田农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太原市晋源区西峪东街15号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化肥、农膜、农产品开发、种植业、养殖业（除种苗、种畜）、停车场服务、垃圾

清运、车辆救援和路面维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企业概况：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普田农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20日，注册资本100万元，为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股权结构：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100%。

二、启动收购四家标的公司部分股权的其他情况说明

（一）启动股权收购的目的

为加快推进公司转型发展步伐，布局新材料产业，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

能力，公司决定启动收购四家标的公司部分股权。

（二）收购股权的交易方式及对价

公司均将以现金方式，收购四家标的公司股权，股权定价均依据审计评估机构最终审计评估结论

进行确定。

（三）股权交易的性质及后续工作安排

本次启动拟收购四家标的公司股权将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收购股权行为启动后，将尽快聘请相关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尽职调查，推进审计、评估

等相关工作，履行交易双方各自的决策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公司其他情况说明：

（一）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应披露的其他重大

事项。

（三）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公司未向内幕知情人以外人员透漏该信息。

（四）公司将根据股权收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公司所有发布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以上股权收购事宜处于筹划推进阶段，最终能否完成股权收购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5�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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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

架性、意向性、初步的约定，具体的实施内容、实施进度与实施效果存在不确定性。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对公司2021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

大影响。

●本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

组。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为了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发挥各自业务领域优势，通过战略合作共同推进超大型一体化铸造

产品的发展，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力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劲

科技，股票代码：0558.HK）的子公司深圳领威科技有限公司本着公平公正、互惠互利的原则，经友好

协商，于2021年5月26日在上海就超大型压铸件技术等方面的合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

称本协议）。

一、战略合作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深圳领威科技有限公司

2、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3、注册资本：人民币12,700万元

4、主营业务：生产经营压铸机及机械零配件、电气控制系统、精度高于0.05毫米（含0.05毫米）精

密型腔模具；五轴联动数控机床，比例、伺服液压技术压铸机，轻合金成型机电一体化设备（镁合金压

铸机）；周边自动化设备，垂直多关节工业机器人；设计、开发工业软件，自产压铸机的维修与保养服

务。 研发、生产经营数控钻床及数控加工中心（含立式、卧式）；从事自产产品同类商品及模具的批发、

进出口业务。

5、与公司的关系：深圳领威科技有限公司系力劲科技的子公司，力劲科技系全球头部的压铸机制

造商，主要从事压铸机、注塑机及计算机数控加工中心的设计、制造及销售，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协议于2021年5月26日在上海以书面方式签署。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协议仅为战略性框架协议，未涉及具体金额，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广东文

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在管理层审批范围内，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后续涉

及具体业务仍需另行签订合同并根据有关规定履行相应审议程序，本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不构成

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双方

甲方：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领威科技有限公司

（二）合作的主要内容

1、随着汽车轻量化的发展需求以及新能源汽车和5G通讯的广泛应用，特别是包括汽车结构件、电

池包、5G通讯零件等超大型压铸件的需求会越来越多。为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开拓市场，甲乙双方相互

明确合作方为战略合作伙伴。

2、甲乙双方将不在违背其商业规则的前提下，互相为合作方提供支持，包括不限于技术支持、信

息共享。

3、甲乙双方应本着战略合作的原则，相互支持合作方发展、宣传合作方形象、维护合作方声誉、拓

展合作领域。

4、甲乙双方在超大型压铸件技术方面形成一致行动人，致力于材料、装备、产品的宣传、应用及推

广。

5、甲乙双方将建立紧密与高效的信息沟通渠道，管理层之间将进行不定期会晤和沟通。

6、甲乙双方资源共享，共同为下游客户群体提供解决方案。

（三）合作协议的其它内容

1、甲乙双方对在合作过程中知悉的合作方一切信息资料负有保密义务，未经合作方书面许可，另

一方不得擅自向任何第三方披露。

2、任何一方违背本条款，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本协议任何一方严重违反本协议之规定，包括但不限于披露资料、产品质量出现严重问题、性

价比严重低下等，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或履行本协议已成为不必要时，另两方有权以书面形式解除本

协议。

4、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有效，本协议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对公司2021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二）本公司已具有汽车铝合金压铸件产品的大型、复杂、薄壁一体化与轻量化制造能力，本协议

的签署，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和全体股东利益，有利于结合双方优势，会对本公司超大型一体化

铸造产品研发及应用带来支持，同时会对公司未来业务的开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三）公司将在本次战略合作协议框架下向力劲科技采购不同规格型号的大型压铸机，进一步提

升公司在一体化压铸产品的研发和生产能力。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初步的约定，具体

的实施内容、实施进度与实施效果存在不确定性。

本协议的后续进展情况，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鉴于上述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深圳领威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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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26日 (星期三)�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26日～2021年5月26日， 其中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年5月26日09:15～9:25、0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1年5月26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9:15～2021年5月26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10号院骏豪中央公园广场A1座10层1004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赵枳程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欢瑞

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25人，代表股份312,637,69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1.869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9人，代表股份311,601,59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643%；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6人，代表股份1,036,1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6%。

8、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1,135,2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194％；反对1,502,476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80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1,0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3615％；反对1,502,476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638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1,900,0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41％；反对737,6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3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05,9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3772％；反对73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622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1,900,0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41％；反对737,6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3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05,9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3772％；反对73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0.622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1,135,2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194％；反对1,502,476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80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1,0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3615％；反对1,502,476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638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不实施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1,987,6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21％；反对650,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7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93,5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6388％；反对65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6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1,996,4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49％；反对641,2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5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02,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7655％；反对64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34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指派叶云婷、王以璇律师予以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该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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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提高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融资决策效率，公司2021年

5月18日召开的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2021年度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和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

预计2021年度担保总额度为150,000.00万元。

在上述担保总额度内，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江西东鹏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鹏新

材”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余高新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信用证开证协议等提供担保，金额

不超过9,000.00万元。 上述担保额度预计中，为东鹏新材担保额度预计69,000.00万元，本次担保后，

公司对东鹏新材的担保总额为34,000.00万元。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矿（天津）海外矿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海外” ）拟向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天津河北支行申请综合授信1,000.00万元，授信有效期为一年，额度可循环使用，由本公

司提供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额度预计中，为天津海外担保额度预计5,000.00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对

天津海外的担保总额为2,800.00万元。

上述两笔担保事项均属于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范围之

内，无需再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江西东鹏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名称：江西东鹏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地址：江西省新余市高新技术经济开发区。

3.法定代表人：孙梅春。

4.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时间：2000年10月20日。

6.主营业务：铷、铯盐、高纯碳酸锂、氟化锂、锂盐产品的生产、销售，进出品贸易。

7.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8.财务状况：截至2020年12月31日，江西东鹏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111,037.35万元，净

资产78,479.18万元， 负债总额32,558.17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59,592.32万元， 利润总额为

26,024.26万元，净利润为21,762.29万元（以上财务数据业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

截至2021年3月31日，江西东鹏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108,520.71万元，净资产87,277.92

万元，负债总额21,242.79万元；2021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20,092.25万元，利润总额为10,504.24万

元，净利润为8,798.74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9.江西东鹏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中矿（天津）海外矿业服务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中矿（天津）海外矿业服务有限公司。

2、住所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轻纺经济区纺五路36号。

3、法定代表人：杨春。

4、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时间： 2011年7月20日。

6、经营范围： 勘探技术研究与开发、技术服务、信息咨询；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国

际货运代理（海运、陆运、空运）；仓储服务（煤炭及有污染物除外）；物业服务；机械制造；机械维修；地

基基础处理；煤炭批发经营；矿产品（需要审批的除外）、冶金炉料、有色金属的批发兼零售；房屋租赁。

7、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8、财务状况：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矿（天津）海外矿业服务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8,154.64万

元，净资产为10,260.89万元，负债总额7,893.75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5,316.50万元，利润

总额为-55.13万元，净利润为-46.79万元（以上财务数据业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

截至2021年3月31日，中矿（天津）海外矿业服务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8,259.99万元，净资产为10,

181.05万元，负债总额8,078.94万元；2021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为753.62万元，利润总额为-77.85万

元，净利润为-79.84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9、中矿（天津）海外矿业服务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江西东鹏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为东鹏新材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余高新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信用证开证协议等

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最高余额为9000.00万元，主债权期间为合同生效至2024年5月7日。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不超过9,000.00万元。

（二）中矿（天津）海外矿业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为天津海外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北支行申请1,000.00万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授信有效期为一年，额度可循环使用。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1,000.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 此次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东鹏新材和天津海外日常经营和业务发

展的资金需要，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其经营效益，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本次担保对象东鹏新材和天津海

外经营及资信状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公司能够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 此次担保行

为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71,320.00万元（含本次担保），占2020年12

月31日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2.53%；实际发生担保总额为41,932.00万元，占2020年12月31日

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3.2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以外的其他单位或自然人提供的担保； 无逾期担

保情况；也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特此公告。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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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25元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1/6/1 2021/6/2 2021/6/2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5月18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28,4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5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2,100,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1/6/1 2021/6/2 2021/6/2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自行发放对象外， 公司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常州银河星源投资有限公司、恒星国际有限公司、常州银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常州银冠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

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

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0.25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0.25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

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

日内划付本公司， 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

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

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

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225元。

（3）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非居民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2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

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

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

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现金红利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25元。

如该类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规定

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5）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

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25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

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6）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

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2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19-68859335

电子邮箱：gmesec@gmesemi.cn

特此公告。

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7日


